南昌航空大学关于印章使用的管理规定

校办发〔2005〕20号

2007年12月修订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印章的使用和管理，维护印章的权威性、严肃性和学校的声誉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校的教学、科研和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学校的印章由党政办公室统一归口管理，印章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严格执行审核制度，按程序使用印章。

二、单位或个人用印必须填写印章使用审批单，办理审批手续，未经审批同意，不得用印。

三、学校自发文的用印，应严格按自发文的要求，在核实签发、审核、印刷等符合要求后方可使用相应的印章。

四、开具介绍信或有关证明人材料的用印，要以出差批准意见或相关部门的书面批准意见（批准人签字）为依据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五、如上报报表，签订合同等需要使用学校（或领导）印章，必须先将有关报表，合同文件等有关材料送分管校领导审阅，待签发后方可加盖印章。

六、毕业证书、荣誉证书等各类证书用印时，要附有颁发文件领导人批准的书面材料、名册及证书的样本，要逐一核对证书与名册的人数是否相同。

七、已经毕业的学生需要办理成绩证明，应先由档案馆的管理人员打印出成绩单后，再填写印章使用审批单，审批单必须有档案馆馆长作为审批人的签名方可用印。

八、印章的使用和管理必须严格照章办事，凡不符合本规定的，印章管理人员应坚持原则并有权拒绝用印。

九、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院办发（1996）第2号文件同时废止。未尽事宜，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处理。

